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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铁矿、有色矿山开发项目核准

实施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

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

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

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实行核准管理的具体项目范围

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由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确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项目核准机关在正式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需要评估的，应

在 4 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评估。项目核准机关在委托评估时，应当根据

项目具体情况，提出评估重点，明确评估时限。”；第三十一条：“项目核准机关

应当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或向上级项

目核准机关提出审核意见。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本行

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时限不得超过 40 个工作日，

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单位。”
3.《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第五条、原材料：稀土、铁矿、有色

矿山开发：由省级政府核准。

4.《四川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本）》第五条、原材料：“稀土、铁

矿、有色矿山开发（含尾矿库建设）：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5.《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部分第一条：“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

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6.《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二、许可准入类（十九）137.未获得许可，

不得投资建设特定原材料项目。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由省级政府核准”。
7.《四川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实行核准管理的具体项

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由省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制定的省级《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下简称《核准目录》）确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对项目核准的范围、权限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与营商环境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者规定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

受理决定。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在规定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责任：办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办理机关负责人依据审查意见签署审批结果。对予批准办理的，由

办理机关向申请人核发办理结果，不予批准的，由办理机关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送达责任：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

和受理通知书到申办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5.事后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采取在

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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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810658；0817—2137057

序 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黄金采选矿项目核准

实施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

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

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

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实行核准管理的具体项目范围

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由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确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项目核准机关在正式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需要评估的，应

在 4 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评估。项目核准机关在委托评估时，应当根据

项目具体情况，提出评估重点，明确评估时限。”；第三十一条：“项目核准机关

应当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或向上级项

目核准机关提出审核意见。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本行

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时限不得超过 40 个工作日，

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单位。”
3.《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第五条、原材料：黄金：采选矿项目

由省级政府核准。

4.《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四川省 2017 年本）》第五条、原材料：“黄金：采

选矿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5.《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部分第一条：“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

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6.《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二、许可准入类（十九）137.未获得许可，

不得投资建设特定原材料项目。稀土：稀土冶炼分离项目、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

级政府核准”。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与营商环境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者规定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

受理决定。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在规定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责任：办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办理机关负责人依据审查意见签署审批结果。对予批准办理的，由

办理机关向申请人核发办理结果，不予批准的，由办理机关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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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送达责任：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

和受理通知书到申办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5.事后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采取在

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810658；0817—2137057

序 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跨省内重要江河（现状或规划为三级及以上通航段）的城市道路桥梁、隧道项目

核准

实施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

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

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

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实行核准管理的具体项目范围

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由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确定”。
3.《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第九条、城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

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

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4.《四川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实行核准管理的具体项

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由省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制定的省级《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下简称《核准目录》）确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对项目核准的范围、权限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5.《四川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本）》第九条、城建：“城市道路桥

梁、隧道：跨省内重要江河（现状或规划为三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省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6.《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二、许可准入类（十九）141.未获得许可，

不得投资建设特定城建项目。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

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与营商环境科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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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者规定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

受理决定。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在规定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责任：办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办理机关负责人依据审查意见签署审批结果。对予批准办理的，由

办理机关向申请人核发办理结果，不予批准的，由办理机关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送达责任：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

和受理通知书到申办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5.事后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采取在

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810658；0817—2137057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C%81%E4%B8%9A%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A0%B8%E5%87%86%E5%92%8C%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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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实施依据

1.《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十条：“交通运输部实施省际危险品船运输、

沿海省际客船运输、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 公里以上省际

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 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由水路旅客运输

业务经营者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实施，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与航线

始发港、挂靠港、目的港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协商，协商不成的，

应当报交通运输部决定。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应当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具体权限由省级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向社会公布”
2.《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按照国务院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

向前款规定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申请人符合本条例第六条或

者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发给

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并为申请人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一次性告

之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现场送达或邮递送达。

5.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实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809350；0817-280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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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

名 称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审批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三十八条 进行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应当不

占或者少占草原；确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

手续。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十条 需要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经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并

不得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占用期满，用地单位必须恢

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十一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

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需要使用草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修筑其他工程，需要将草原转为非畜牧业生产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建设用

地审批手续。前款所称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是指：(一)

生产、贮存草种和饲草饲料的设施；(二)牲畜圈舍、配种点、剪毛点、药浴池、人

畜饮水设施；(三)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四)草原防火和灌溉设施。

4.《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草规〔2020〕2 号）

第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草原征占用的审核审批工作。

第五条 矿藏开采、工程建设和修建工程设施应当不占或者少占草原。严格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关规定，原则上不得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

除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建设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

同意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和国防、外交建设项目外，不得占用基

本草原。

第六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确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依照下列规定

的权限办理：

（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核；

（二）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审核。

第七条 工程建设、勘查、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权限分级审批。

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并不得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构筑物；占用期满，使用草原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恢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

市林业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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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确需使

用草原的，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办理：

（一）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批；

（二）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由县级以上地方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

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审批权限审批。修建其他工程，需要将草原转为

非畜牧业生产用地的，应当依照本规范第六条的规定办理。

责任主体 森林资源管理科（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力；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行政许可书或不予行政许可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575156;0817-275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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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 号 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

实施依据

1. 《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在合同生效

后 60 天内办理合同登记手续，支付方式为提成的合同除外。”
2.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 7 个区域中

心城市实施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

责任主体 法规信访审计科

责任事项

1. 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 决定公布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合同予以备案。

4. 解释备案责任责任：按照程序决定公布后，由商务主管部门解释备案。

5. 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

为责任追究办法》《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3215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5%90%8C%E7%94%9F%E6%95%88/95567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5%90%8C%E7%94%9F%E6%95%88/95567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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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

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核设施、绝

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

建设项目；（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

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

响，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新建、改建、扩建直接

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取

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涉及通航、渔业水域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交通、渔业主管部门

的意见。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要求。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各类涉及土地利用的

规划和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对土壤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应当采取的相应预

防措施等内容。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建设产生、

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

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新建、改建、扩建

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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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

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申报条件及所需资料清单；初步审核申报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发布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受理公

告。

2.审查责任：审查材料；组织专家评估；公示拟作出的审批意见，征

求公众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审批决定；按时办结；依法

公告。

4.送达责任：送达当事人行政许可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对建设项目投入运行后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

6..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

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25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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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实施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批准其

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置的医疗机

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设置的为内部职工服务的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

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停业超过 1年

的，视为歇业。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关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

出卖、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及时申明，并向原登记

机关申请补发。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对许可的制发送达《卫生许可证》并信息公开，对不予许

可的制发送达《不予许可决定书》；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

究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80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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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实施依据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

行分级审批。二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确定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审批。

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七个区

域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第 357 号令）

责任主体 住房改革和保障科（房屋征收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系统自动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

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

等）和受理通知书到申办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5.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加上实施依据中的法律法规

规章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666669

https://baike.so.com/doc/4440857-464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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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除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外）

实施依据

1.《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44 号）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抗震实施监督管理。

2.《四川省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办法》（政府令第 266 号）第十六条抗

震设防区的下列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阶段中应当编制抗震设防设计

专篇；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类别报省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铁路等

主管部门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七个区域

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第 357 号令）

责任主体 设计与科技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对办理事项要求的材料、程序及相关政策要求等进行说明；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不予受理要说明理由）或需补充

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等进行审查。

3.决定公布责任：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核准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作出核

准决定，按规定向社会公布。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加上实施依据中的法律法

规规章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66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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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城镇供排水企业运行评估考核

实施依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并将监督考核情况向社会公布。有关单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2.《四川省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供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供水企业进行评估考核，城市供水企业经考核合

格后，方可运营。

3.《四川省城市排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

污水处理企业进行运行评估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运营。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七个区域

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第 357 号令）

责任主体 供排水管理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依法对城镇供水排水企业进行运行评估考核。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供水水质进行

抽查；对人员资格、设备运行等进行审核。

3.决定公布责任：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

4.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的新的情况适用问题进行解

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加上实施依据中的法律法规

规章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66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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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务局承接省级下放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实施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 412 号)第 172 项

2、《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第十一条：

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相关领域专项规划、产业政策等，从下列方面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查，

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一）项目建议书提出的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分

析的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社会效益以及项目资金等主要建设条件的

落实情况；（三）初步设计及其提出的投资概算是否符合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以及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审查的其他事项。

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

通知项目单位并说明理由。

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政府投

资项目，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

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 7 个

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第 28 项：

同一市内，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和同一市内受益（或淹没）范围未跨市（州）

的其他非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审批；

同一市内，受益（或淹没）范围未跨市（州）的其他非大型水利工程项

目审批。

责任主体 工程建设管理和安全监督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规划和政策，组织专家审查或现场查勘，提

出是否同意审批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的权利；涉

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管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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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加上实施依据中的

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7-2333013；0817-2225421


